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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促進公務建屋合作社的重建  

 
 
前言  

 
1 .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樓宇的重建一直是社會關注的問題。

近日住宅樓價持續上升，住宅發展用地供應緊張，合作社地皮的運用更受重視。

發展局就促進合作社樓宇重建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研究結果和建議。  

 
2 .  本人一直積極參與市區重建工作，亦曾參與合作社樓宇的併購，對合作社樓宇

重建面對的困難有一定理解，現藉此機會向委員會表達意見。  
 

主要障礙  
 
3 .  不少合作社樓宇業主過去不斷努力籌組聯合出售物業與發展商，但成功案例甚

少。根據本人的經驗，合作社聯合出售或重建的主要困難如下：  
 

( i )  發展商對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以下簡稱『強拍條例』 )是否

適用於仍未取消官契上的買賣限制的業權存有極大疑問。  
( i i )  取消官契上的買賣限制須繳付相等於市值三份之二的補地價，賣樓收益被

蠶食了一大部份，大幅降低業主換樓的能力和意欲。  
( i i i )  政府評估增加建築面積的補地價金額往往態度進取，發展商覺得無利可圖

而對須補地價項目不感興趣。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4 .  一般情況下，如發展商獲得了一幢大廈的八成或九成業權，可根據強拍條例申

請強制售賣，迫使剩餘的業主出售其業權，以便大廈可進行重建。  
 

5 .  發展商過去曾取得法律意見，指出強拍條例是否適用於合作社樓宇中尚未取消

官契上的買賣限制的業權存有極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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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強拍不能改變官契上的條款，如官契上列明只可作住宅用途，強拍後官契上的

用途限制仍然生效，有關地盤仍只可作住宅用途。如此類推，官契的買賣限制

不能通過強拍而失效。小業主既然反對強拍，當然不會主動申請取消買賣限制。

土地審裁處雖有權在強拍令上附加指示，但土地審裁處是不是可以不理會公務

員享有住房福利的權益而指令受託人代表小業主向地政署申請取消買賣限制和

代支付補地價金額?  即使土地審裁處願意發出有關指示，上訴庭和終審法院會

否亦認同有關裁決？因沒有相關案例，而法律意見卻十分負面，發展商態度審

慎，不願冒險，只願意收購百分百業權同意出售的合作社項目。  
 

7 .  因香港的土地管理制度為業主與租客的關係，地政署可能有權接受受託人的取

消買賣限制申請並代表有關業主支付補地價。但有關業權持有人仍有權向法庭

申請禁制令或提出訴訟，挑戰有關決定。  

 
公務員住房福利  
 
8 .  合作社機制可說是一種公務員住房福利。如果合作社樓宇單位業主是現職公務

員並可享有住房福利，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可否強迫他出售物業？如果可以的話，

他便被變相剝奪了公務員的住房福利。公務員如果是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如

果宿舍因重建而被迫遷，公務員也可獲分配其他宿舍，以確保他可繼續享有住

房福利。  
 
9 .  無論如何，現職公務員的合作社單位業主售樓與發展商須支付巨額補地價，並

失去住房福利，財務上可能得不償失，因此多會抗拒被收購。  

 
取消買賣限制的補地價  

 
1 0 .  合作社樓宇的官契上有買賣限制，只可轉售與合資格的公務員，並不可在市場

出租及出售。若申請取消買賣限制，須繳交相等於地價的三分之二的補地價金

額。  

 
1 1 .  過去政府評估合作社單位取消買賣限制的補地價有兩條方程式，當單位的地價

高於單位的現用值時，補地價金額為相等於地價的三分二。但當單位的地價是

低於單位現用值時，地政署會給與一個相等於單位現用值和新樓市值的比例的

折讓。上述兩條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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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單位地價高於單位現用值時  (方程式一 )：  

 
補地價金額=  2 / 3  X  單位地價  

 
(二 )  當單位地價不高於單位現用值 (方程式二 )︰  

 
補地價金額  =  2 / 3  X  單位地價 X  (單位現用值 /  新樓市值 )  

 
1 2 .  用上述兩條方程式計算出來的補地價金額可以相差很遠。舉例以說明︰  

 
單位面積  ︰  1 0 0 平方米  

單位地價  ︰  $ 9 , 4 0 0 , 0 0 0  

單位現用值  ︰  $ 9 , 5 0 0 , 0 0 0  

新樓樓價  ︰  $ 1 5 , 0 0 0 , 0 0 0  

 
以方程式一  計算補地價︰  

 
補地價  =  2 / 3  x  $ 9 , 4 0 0 , 0 0 0  
     

 =  $ 6 , 2 6 6 , 6 6 7  

 
以方程式二  計算補地價︰  

 

補地價  =  2 / 3  x  $ 9 , 4 0 0 , 0 0 0  x  
$ 9 , 5 0 0 , 0 0 0  

$ 1 5 , 0 0 0 , 0 0 0  
       

 =  $ 3 , 9 6 8 , 8 8 9  

 
1 3 .  方程式一和方程式二的分別在於一個頗巨大的折讓比例，上述的舉例中，該折

讓達百分之三十七 (註︰$ 9 , 5 0 0 , 0 0 0  ÷  $ 1 5 , 0 0 0 , 0 0 0 )。因為地價比現用值低，

業主只須支付兩個計算中較低者  ( $ 3 , 9 6 8 , 8 8 9 )。  

 
1 4 .  假設單位地價是$ 9 , 6 0 0 , 0 0 0 而不是$ 9 , 4 0 0 , 0 0 0，補地價只用方程式一計算：  

 
補地價  =  2 / 3  x  $ 9 , 6 0 0 , 0 0 0  
     

 =  $ 6 , 4 0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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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在上述假設案例中，單位地價如果上升二十萬，補地價金額便因改變計算方法

而上升百分之六十一。  

 
1 6 .  據本人理解，地政署過去多使用方程式二評估合作社單位取消買賣限制的補地

價，但近年地價上升急速，地政署在很多評估案例中已轉用方程式一。  

 
1 7 .  如果地政署在短時間內由方程式二轉為方程式一評估單位的補地價，因突然沒

有了折讓，補地價金額便容易大幅上升，更進一步蠶食賣樓收益，小業主不容

易接受。  

 
增加樓面面積的補地價  

 
1 8 .  多年前補地價項目曾是政府地皮以外最大的住宅供應來源，很多大型住宅屋苑

都是這類型項目。但近年補地價項目大幅減少，直接影響了住宅供應量。項目

大幅減少主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申請補地價前很多時需要先過城市規劃這一

關，而近年社會環保意識日益增加，城規許可的申請程序亦日漸繁複，除了需

要提交大量環評報告支持有關申請外，市民亦可就申請提出陳述及反對意見。

要申請獲得通過便要擺平大部分反對意見，其難度和風險之高便嚇退了不少發

展商。  
 
1 9 .  過了城規後，便可向地政署申請補地價改變官契的用途和發展限制。近年社會

極度政治化，動輒指控官員利益輸送與商界，公務員自然明哲保身，處理什麼

事情也要想盡辦法降低自身的風險。在評估補地價金額時，地政署官員亦相當

進取，以免被指官商勾結。補地價金額如過分進取，發展商惟有不斷上訴爭取

可接受的金額評估，甚至放棄補地價項目。  

 
2 0 .  合作社樓宇進行重建如需增加樓面面積亦須補地價修改官契發展限制，但基於

政府於評估補地價時的進取態度，發展商對合作社重建興趣不大。  

 
解決方案建議  

 
2 1 .  基於上述的各種原因，合作社樓宇過去成功重建的例子並不太多。為了釋放合

作社地皮的發展潛能，充份利用土地資源，政府必須針對性地解決上述問題。

本人在下文中建議解決方案。  

 
  



第 5 頁 

修改強拍條例  

 
2 2 .  合作社能統一百分百業權聯合出售難度甚高，而房屋協會的重建方案亦須所有

業權人同意方可進行，發展商亦不敢收購未達百分百業權同意出售的項目。  

 
2 3 .  為了消除強拍條例適用性的疑惑，可考慮修改強拍條例，使其明確地適用於未

取消買賣限制的合作社樓宇，並說明土地審裁處有權頒令受託人代表小數業主

向地政署申請取消買賣限制和繳付補地價金額。  

 
恢復現職公務員住屋福利  

 
2 4 .  如果合作社單位業主還是在職公務員而又同意出售其單位作重建用途，政府可

考慮批准他們可以重新享有與其職級相稱的住房福利，以提供誘因促使他們出

售物業。因為他們已繳付了補地價金額才出售物業，理論上過去享有的地價優

惠已全數償還給政府，再享有公務員住房福利亦沒有雙重福利的問題。  
 
採用單一補地價評估方程式  

 
2 5 .  現時評估取消買賣限制的補地價有兩條方程式，兩者得出的評估金額可以相差

很遠，容易做成爭拗和打擊業主出售單位作重建用途的意欲。最終令土地資源

不能善用。  
 

2 6 .  本人建議如果項目是房屋協會收購作重建為資助出售房屋用途，政府可考慮只

採用方程式二進行取消買賣限制補地價評估，增加業主出售單位的誘因。  

 
2 7 .  上述建議表面上看來是優惠了合作社業主，但其實政府一直有使用方程式二，

而且最終重建為資助房屋，對社會有利。本人認為重建合作社樓宇應從社會整

體利益出發，不應過份執着於不可給與合作社樓宇業主額外的『着數』，而令

寶貴的市區土地資源永遠不能充份利用。  

 
訂立標準地價  

 
2 8 .  補地價評估是地政署技術官員的專業判斷，在現時的政治環境，地政署官員怕

被指官商勾結，評估補地價金額時十分進取，政府高層亦不敢貿然要求降低評

估水平。政府為了解決問題，推出補地價仲裁計劃，希望補地價金額由獨立第

三者釐定，免去了地政署官員的心理包袱。本人雖然認同計劃是可行的，但發

展商仍對仲裁機制有所顧忌，因此至今仍未見有仲裁個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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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為了釋放大量土地的發展潛質，提高住宅用地供應量而冷卻樓市，現行的補地

價制度已不能吸引發展商進行補地價項目，因此政府有需要考慮推出全新的機

制取代現行機制。本人建議採用標準地價機制，以區域和用途來決定補地價金

額，例如在九龍東由工業轉為寫字樓補地價劃一為每呎四千元，在大埔區由農

地轉多層住宅每呎五千元。雖然釐定全港各區不同用途的標準地價工作量甚大，

但可分區和分用途先後推行，以住宅用途優先推行。標準地價以後每年可作市

道調整。  

 
3 0 .  其實標準地價並不是新事物，政府在徵收農地時的特惠補償也是按標準地價計

算；而工業樓宇單位就用途改變而繳交的豁免限制費用也是按標準補地價金額

計算。如果補地價金額以標準地價計算，發展商可充份掌握整個發展項目的發

展成本，如建築費、地盤收購價、補地價費用等，可大幅減少發展風險，有利

發展商對須補地價項目重新產生興趣。地盤業主在知道補地價金額後更明白自

己的叫價能力，可減少業主與發展商在價格上的分歧，有助地盤買賣及發展以

增加供應。  
 
3 1 .  過去發展商與地政署就補地價金額的談判很多時需要三、兩年才可達成共識。

因此標準補地價制度便可令發展週期大幅縮短三、兩年，有利住宅單位加快落

成和推出市場。地政署官員不用評估補地價金額，省卻的人手可加快處理圖則

審批，亦有利住宅供應。  
 
3 2 .  本人相信標準補地價制度亦可吸引發展商再度審視合作社項目的發展機會。發

展局建議可預先評估合作社項目補地價金額方便業主尋覓買家，其好處與標準

補地價不謀而合。  

 
總結  

 
3 3 .  現時住宅用地供不應求，政府應珍惜所有土地資源，不能以合作社樓宇重建供

應住宅單位不多而不尋求有效解決方案。  

 
3 4 .  合作社重建最核心問題是業權整合的困難，修改強拍條例在現今政治環境有相

當難度，但不消除強拍條例適用性的疑問，市建局促進者計劃也未必能吸引發

展商。  
 

3 5 .  社會當然理解必須公平分配和使用公帑，但政府在處理合作社樓宇取消買賣限

制申請若堅持一貫的做法和立場，無助合作社樓宇重建，令土地資源不能充份

利用。政府宜採取較彈性的手法，促進合作社樓宇重建。  

 
陳超國  
資深測量師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  


